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补充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安科技”或“公司”）于2020

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以下简称“独立意见”），

现公司就独立意见第四条做如下补充： 

 

四、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们对2019年度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我

们认为：  

（一）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8 年度关联交易及 2019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包括关联方 

Liquidmetal Technologies,Inc. （美国液态金属公司）向公司采购产品、东莞

总设计师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向公司租赁办公室等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

了核查意见。 

截至 2019年末，除关联方 Liquidmetal Technologies,Inc. （美国液态金

属公司）向公司采购产品形成的往来款、广东中道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

设计服务形成的往来款及东莞总设计师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向公司租赁办公

室形成的往来款以外，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上述资金往来均属于经营性资金往来，均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等规定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且信息披露符合规范性要求，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资金往来、资金占用事项，不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相违



 

 

背的情形。 

（二）公司对外担保 

1、公司为深圳市欧普特工业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特”）申请银

行授信提供担保 

（1）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欧普特工业材料有

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欧普特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9 年 7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欧普特工业材料有

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欧普特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8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2、公司为巢湖宜安云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安云海”）申请贷款

提供担保 

2017 年 12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巢湖宜安云海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巢湖市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与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各自持有宜安云海股权比例共同为宜安

云海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巢湖市分行申请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2.44 亿元提供担保，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此次担保有效期为八年。 

2018 年 1 月 11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巢湖宜安云海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省巢湖市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9 年度，公司除为全资子公司欧普特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

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控股子公司宜安云海向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巢湖市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外，不存在为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已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履行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合法合规。 

除上述补充说明外，独立意见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5月 6日 

 

 


